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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日報》前日頭版捏造謠言稱，
「《蘋果》記者直擊五年前汶川地震後由本港
資助逾3,000萬元重建的學校，驚見校舍牆壁
由發泡膠和空心磚撐起」，「這次地震後，
校舍再被列為危樓」，「港人善心化作豆腐
渣」。特區政府發言人當日澄清，蘆山縣發
生地震後，四川省人民政府已派出專家到學
校作震損鑑定，初步評估建築物的結構沒有
大問題，只有部分非承重牆體受破壞，因此
並未將它定為危房。

特區政府發言人澄清，蘆山縣初級中學的
工程於2009年12月動工，2011年12月竣工。
項目在交付使用前，已通過內地工程竣工驗
收程序，該校舍的設計和建造，符合內地相
關法例法規和建設標準，抗震設防烈度為七
度。建築物外牆（非承重）以頁岩空心磚作
砌體的鋼筋磚牆，外加複合硅酸鹽保溫板作
節能之用。「這種設計在內地頗為普遍」。
發言人強調，蘆山縣初級中學部分建築物牆
體受損在預期之內，達到法定要求「小震不
壞、中震可修、大震不倒」目標。四川省政
府地震後派專家到學校鑑定，並未將它定為

危房，川方稍後會向港方通報鑑定結果。
為了把澳門也「拖下水」，《蘋果日報》

還造謠說澳門特區為汶川地震災區捐建的工
程，都是「豆腐渣工程」，並煞有介事地拿
澳門捐助3041萬元重建的靈關縣靈關中學來
說事，指該學校與其他援建項目一樣，「外
表光鮮、內裡如同廢墟」。但香港測量師學
會副會長何鉅業在看過該報拍攝的照片後
說，從外牆來看，沒有出現結構問題，「柱
樑看來沒有扭曲，窗框沒有變形，玻璃窗亦
完好，結構應無大問題」。至於建築物內一
幅牆壁塌下並露出空心磚，他指該幅牆應為
間隔牆，空心磚用作間隔牆很普遍，不會影
響樓宇結構。至於相中背後一幅牆出現裂
痕，他相信是批盪脫落，應不是結構出現問
題。

四川蘆山發生地震後，反對派發起「拒捐
運動」，《蘋果日報》更是極力造謠，每天
的報道不是聚焦於災民的實際狀況，而是一
味攻擊、抹黑。例如該報多篇文章援引內地
紅十字會要求台灣紅十字會先交「買路錢」
的傳聞，而台灣紅會迅速否認，證明這是徹

頭徹尾的假新聞。該報還造謠稱「糧食先讓
解放軍吃完再給災民」，指責解放軍見死不
救，怠誤救人機會。該報頭版以「盲捐一億」
為題，繼續煽風點火，蠱惑人心，鼓動「拒
捐運動」。

以汶川地震為例，香港捐出的所有款項，
每一筆開支何去何從都有清晰的紀錄。《蘋
果日報》蓄意散播謠言並將賑災政治化，明
顯是要挑撥港人與內地同胞患難與共、血濃
於水的骨肉深情。該報捏造謠言意圖阻止賑
災，再次反映了該報極端冷血，褻瀆傳媒社
會公器的角色，踐踏人道主義精神。

針對四川蘆山地震後的善款監管問題，民
政部救災司司長龐陳敏25日在國務院新聞辦
舉行的發佈會上表示，要通過社會組織行業
自律、社會監督、專業監督、政府監督、捐
贈者監督等五重監管，確保抗震救災善款善
用。龐陳敏說，對善款的監管要引進專業監
督，就是審計監察部門的監督，民政部會要
求一些接收善款較多的機構接受審計部門進
行專項審計監督。《蘋果日報》捏造謠言反
賑災反人道，可以休矣。

《蘋果日報》危校謠言意在反賑災

人遇到災難，最能表現出人性真實的一面，或是閃耀光輝、或是散發陰
毒，都會不由自主地流露了，裝是裝不來的。

四川蘆山7級大地震災情慘重，看 熒幕上的新聞，不少人搖頭嘆息，眼
裡轉動 淚光，大家感受到成千上萬家庭頃刻之間變成家破人亡、無家可
歸、喪失親人，150多萬災民和傷者精神和肉體驟然墜落痛楚的深淵⋯⋯。

伸出援手—這是人類最普遍、最基本、最可貴的感情，於是我們看到部
隊戰士浩浩蕩蕩整裝奔赴災場，日以繼夜不眠不休救死扶傷；空軍滿載物
資空投災區；自告奮勇參與求援的女子深入險境遇難捨生；年輕媽媽以自
己的乳汁哺育喪失生母的別人嬰兒；眾多來自四面八方的熱心聚集於災區
噓寒問暖，把食品、衣服、藥品、物資盡可能派送到災民手中；許多國家
友好、團體也紛紛熱誠表示要以物資、人力支援災區⋯⋯從賑災的一分一
毫、片言隻字、一個慰問的表情，都反映出人類純樸、真誠、關懷、鼓勵
的愛，人性的光輝就是那麼優美，讓我們體會到互助互勉、共同扶持的熱
情和生活的意義。

但你可會想像到在慘重災難降落到人間、在廣大民眾處於生死關頭、傷
亡飢餓、流離失所的苦難時刻，有人卻躲在一旁冷言冷語、冷嘲熱諷，掩
飾不住內心幸災樂禍的冷血？

記得嗎？5年前汶川大地震，傷亡數十萬人，當時李怡在《蘋果日報》的
專欄，便惡毒地稱那場天災是「天譴」，意即那是上天對中國人的懲罰。言
下之意，受苦受難的災民是「罪有應得」了？這種陰暗惡毒的心聲，頓時
引起公眾譴責，千夫所指：李怡的冷血令人震驚。

5年來，李怡的陰毒並沒收斂，依然那麼敵視同胞，依然那麼冷酷無情，
在周一《爽報》專欄，標題是《一毫子都唔捐運動》，顧名思義，就是煽動
讀者拒絕捐款賑災，一毫子都不要捐輸；而周二的專欄標題則是《支持捐
錢的有病》，李怡自己冷酷無情、冷對水深火熱的災民也罷，但他竟然連支
持捐錢、熱心解囊賑災的善舉也咒罵了，聲言誰支持特首梁振英向立法會
申請撥款1億救災、任何議員若投贊成票「都會民望大失」。他以歪曲、誣
陷伎倆，胡說捐錢賑災「是捐給中共權貴，讓他們更有能量壓制大陸老百
姓，和欺負香港人」。

在天災摧殘、破壞百姓安寧生活環境，人們廣泛伸出援手救死扶傷、捨
己為人、共渡難關，體現出人類情感的真摯、人性的真善美。然而，像李
怡這種在反中反共死胡同裡暈頭轉向、喪失理性、語無倫次的狀態，則是
一目了然是嚴重病態，從表徵而內窺，此人寒氣逼人，明顯因冷血凝固、
思想僵化，完全喪失人的特徵，看樣子病情深重。

根據香港基本法第45條第2款的規定，

普選時的行政長官是要經過提名委員會按

民主程序提名的。對該提名機構，香港社

會有截然對立的兩種看法。

一是認為既然行政長官要向中央政府負

責，不得對抗中央政府，則該提名機構的

全部成員要由中央政府委任，這樣就不會

有對抗中央政府的參選人成為候選人。

二是認為既然行政長官要實現普選，其

提名是越民主越好，民主程度越高越好，

因此提出不但行政長官的選舉要由普選產

生，有關的提名機構的全部成員也要由普

選產生。

提名委員會須具「廣泛代表性」

到底是提名委員委任說，還是提名委員

普選說正確呢？嚴格說來兩者都不正確，

理由是：

一、提名委任制不符合香港基本法第45

條第2款提名委員會具有「廣泛代表性」的

規定。所謂「廣泛代表性」，拫據2004年4

月26日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應當理解

為「社會各階層、各界別、各方面的均衡

參與」。「廣泛代表性」在基本法中不是隨

隨便便的字眼，例如1996年產生的香港特

區籌備委員會就沒有「廣泛代表性」的要

求，就可以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委任。但是

第一屆政府的擬選委員會有「廣泛代表性」

的要求，第二、三、四屆行政長官選舉委

員會也有「廣泛代表性」的要求，就只能

採用特殊的界別選舉方式產生，而不能以

委任方式組成。中央嚴格遵守基本法，就

不會以委任的方式組建提名委員會。

二、提名普選制也不符合「廣泛代表性」

的要求。香港所謂立法會分區直選和行政

長官普選就是分區直選和不分區直選，這

只體現了地區代表性以及地區代表性的簡

單 加，還不能體現「社會各階層、各界

別、各方面的均衡參與」，例如以專業界為

例，立法會傳統功能界別選舉只產生一名

職業大律師，可以體現其他專業界別的均

衡參與，但非傳統功能界別和分區直選共

產生六名（大）律師，就難免擠佔了其他

專業界的均衡參與。這樣就遠不如現行選

舉委員會四個界別的廣泛代表性，各不同

大小界別的參與是要比地區選舉更為均衡

的。

三、早在2007年12月29日全國人大常委

會決定行政長官普選時間表時，就明確

「提名委員會可參照香港基本法附件一有關

選舉委員會的現行規定組成。」換句話

說，由於選舉委員會已經滿足了「廣泛代

表性」的要求，提名委員會參照其組成，

也自然滿足了「廣泛代表性」的要求。可

參照當然與必須遵從不同，但如不參照，

香港社會上就可能引發新的爭端，難以形

成共識，可能耽誤2017年行政長官普選的

進程。為了促進共識的達成，全國人大常

委會才有「可參照」的表述。

全世界都無提名和選舉雙普選制

四、據筆者了解，世界各國凡有國家元

首和政府首腦普選者，儘管選舉方式大同

小異，只有直選和間選兩種，但提名模式

卻千差萬別。而各種各樣的提名模式中，

可以說沒有一個是由普選產生提名機構

的。也就是說，世界各國迄今為止未曾建

立對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的提名和選舉的

雙雙普選制度。「佔領中環」和「真普選

聯盟」的鼓吹者中有些人學過政治學和憲

法學，難道就不知道這回事嗎？如果知道

了還要講，就是欺騙民眾；如果知道了還

要做，就是想破壞普選，至少是要耽誤普

選了。

盡快達成「兩個共識」

最後不能不提到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的

角色。根據2007年12月29日全國人大常委

會的決定，在普選前的適當時候，行政長

官須就行政長官產生辦法的修改問題，提

交報告，由全國人大常委會確定。從媒體

報道所見，行政長官尚未提交全國人大常

委會所要求的報告。

在此有必要提醒讀者注意2004年4月26

日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在該決定中，

全國人大常委會認為2007、2008年實現雙

普選的條件還不具備，其中的一個理由是

「香港社會各界對於2007年以後行政長官

和立法會的產生辦法如何確定仍存在較大

分歧，尚未形成廣泛共識。」時過九年，

情況如何呢？

似乎出於這種擔心，上月下旬全國人大

法律委員會主任委員喬曉陽提醒香港各界

要盡快達成「兩個共識」，「兩個共識」的

內容是完全符合基本法的。行政長官和特

區政府應當盡快就香港社會達成「兩個共

識」展開工作，香港的反對派也應當認識

到事情的緊迫性，不要故意拖延。否則有

關的普選方案得不到立法會三分之二多數

通過，就只能「繼續適用上一任行政長官

的產生辦法了」，反對派不要令香港市民失

望。

上月下旬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主任委員喬曉陽提醒香

港各界要盡快達成「兩個共識」，「兩個共識」的內容是

完全符合基本法的。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應當盡快就香港社會達成「兩個

共識」展開工作，香港的反對派也應當認識到事情的緊迫性，不要故意拖

延。否則有關的普選方案得不到立法會三分之二多數通過，就只能「繼續

適用上一任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了」，反對派不要令香港市民失望。

普選提名委員會乃缺乏常識

英國軍情六處的大特工顧汝德回到香港了，英國的
「重回香港」和美國的「重返亞洲」同步出現。大英帝國
已經夕陽西下，唯有充當美國的夥計，搖旗吶喊，希望
在圍堵中國方面，能夠賺到一點外快幫補生計。因此，
昔日的英國小夥計，紅顏老去，也要奉召重新披掛上
陣，為英國的「重回香港」報效自己最後一分力量。沉
寂了很久的陳方安生，最近又再復出，說要組織一個名
為「香港2020」政改的組織，作為與「佔領中環」行動
及「真普選聯盟」互相呼應的政治組織。

為英國「重回香港」報效

「真選聯」的角色，是統合反對派各個政黨和他們的
選民。「佔領中環」就是預早積聚激進年青人，利用他
們缺乏政治經驗，讓他們去佔領街頭，癱瘓香港金融中
心，作為「核爆炸」的威脅力量，讓香港變成為難以管
治的城市。陳方安生的「香港2020」，就是要合縱連橫，
減低工商界別對於反對派製造動盪的戒心。這樣，三箭
齊發，將來攤牌的時候，就會有更多的籌碼。

陳方安生從回歸之前的1995年到現在的18年裡面，根
據英國人指派的任務，不停地「忽然轉變」角色，「忽
然保守」、「忽然愛國」、「忽然民主」、「忽然工商
界」，每一次的轉變，都是非常彆扭，非常肉麻，作假的
痕跡很深。

英國人採取了兩手策略，「佔領中環」行動，就是拿
香港的繁榮穩定作為勒索的籌碼，迫北京考慮要同英國
的代表人物作出妥協。作為另外軟硬兼施的一手，英國
人打出了「陳方安生牌」，希望討價還價，重溫「主權換
治權」的封滿了塵垢的夢。陳方安生經歷了幾個角色的
轉換，1995年，彭定康把陳方安生培養為未來的行政長

官，彭定康公開說，他就坐在司機的後座，港人（陳方
安生）就坐在司機的位置上，為「港人治港」作出示
範。當時英國人派給陳方安生的角色，是扮演一個殖民
政府官員的保守分子，是所有公務員的領袖。這一年的7
月，陳太上京，她向魯平主任重申港府會充分與香港特
區籌委會合作。回到了香港，立即受到了民主黨楊森的
批評，恍如周瑜打黃蓋。又據英國記者的報道：1995年9
月，時任布政司的陳方安生，曾「率領一班有力的公務
員代表操上港督府，促請彭定康修改憲法，規定未經港
督事先同意下，禁止立法局提交私人議員法案，以強化
行政主導政府概念」。經過報道之後，陳方安生看來可以
成為北京信得過的行政長官候選人了。但陳方安生失望
了，行政長官是董建華不是她。

損商仇商立場如何取信商界？

1997年之後，她又要扮演一個「忽然愛國」的角色。
這一回，看見了五星紅旗升起，就要流淚。她已經坐在
政務司長的位置上了，她認為所有公務員都聽她的，大
權獨攬，野心露出來了，最後以辭職收場。到了2005
年，陳方安生又作出了形象改變。她從擁護殖民專權，
跳躍為「忽然民主」的大轉身，由保守派變成了激進的

「民主派」。到了2009年12月，陳方安生參加了「反對派
四人幫」，在密室策動了公民黨、社民連的「五區公
投」。她對抗中央政府的面目暴露了。

最近幾年，陳方安生所提出的「五區公投」，所聚集的
就是公民黨和「人民力量」、社民連，他們主張更多的

「雙非」兒童來香港領取福利；他們主張幾十萬菲律賓女
傭成為香港永久居民吃免費午餐；他們主張建立全民退
休保障制度，他們在立法會進行了拉布，要癱瘓政府運
作；他們支持癱瘓貨櫃碼頭，一次過提高工資2成；他們
大搞「佔領中環」進行「核爆炸」，想摧毀香港的金融
業。他們一次又一次地阻撓灣仔繞道、港珠澳大橋、高
鐵的建設，使造價大幅度上升，香港的公帑流失了幾百
億元。他們不斷發動運動，矛頭直指商界；他們煽動了
激進的青年人衝進長江中心，舉起了文革式的標語牌，
對工商界進行人身侮辱和攻擊。

如果這些人上了台，香港就一定會變成了高福利主義
的災區，希臘、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今日的財政危
機和經濟危機就一定會在香港出現。陳方安生成為了英
國人的統戰大臣，去爭取和拉攏香港的工商界，炮製一
個違反基本法和人大的決議，按照西方的國家組織，去
提行政長官的普選方案。工商界會相信陳方安生的鬼話
嗎？

陳方安生扮代表商界所為何事？

宋小莊 法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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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幾何時，一些議員的路邊宣傳街板
或橫額經常會出現「成功爭取」什麼什
麼的字眼，久而久之，這個詞彙彷彿淪
為陳腔濫調，甚至一度成了坊間嘲諷或
惡搞的對象。不過，依筆者觀察，「成
功爭取」多年來佔據政治陳腔濫調排行
榜首位的局面已被打破，取而代之的就
是「抽水」，而「重災區」也不再是在街
板上，而是在各大報刊上一些號稱「中
立」的評論當中。

不知何解，本地政論界近來出現了一
股歪風，就是但凡有議員或政治人物，
公開對一些被外界視為不屬於其「地盤」
的公共事務發表意見，便往往會被批評為趁機「抽水」。簡而言之，如果你
不屬於那個「地盤」的，就最好閉嘴不要管，否則你就是涉嫌在「抽水」
以爭取曝光或撈政治本錢，不管你所言是否有理。

關注民生天經地義

作為直選議員，廣泛關注和深入了解各項社會議題，本應是天經地義、
理所當然，也是在落實選民對議員作為民意代表的期望。可是，筆者亦曾
有些經歷，例如前年4月，我和所屬的「西九新動力」到全港各區抽取海水
樣本化驗，以了解海港水質狀況，卻被某報章指我老遠跑到不屬於自己選
區的荃灣西來抽水化驗是「踩過界」；去年底我在報章撰文，促請教育局
檢討通識科，將其由必修改為選修，又被人批評我們這些「政客」此舉是

「在通識科課程檢討及國教科議題上『抽水』，誤導社會大眾」。最近我在立
法會財委會預算案特別會議上，詢問當局有關貨櫃碼頭工人工作環境和工
時過長的問題，事後《信報》一篇署名「艾青天」的文章卻寫道：「有關
勞工事務環節的財委會特別會議上，『首先抽水』的竟是九龍西議員梁美
芬⋯⋯」。似乎「抽水」這條罪名，已被濫用至令人「嘆為觀止」的程度。

社會議題無獨家專利

身為立法會議員，即使是循分區直選進入議會，但身為民意代表的職責
卻是全港性不分區域的，正所謂「民生無小事」，這在《基本法》第73條已
寫得很清楚；否則，立法會轄下就不用針對影響全港市民的各項政策範
疇，成立18個事務委員會讓議員加入。正如筆者的議員辦事處，每天也會
收到來自全港各區市民和各界別人士的求助，只要是訴求合理的、能幫
的、沒有角色衝突的、法例容許的，我們都會盡量協助。若按照「抽水」
論者的邏輯，那近日關注內地禽流感疫情的議員，是否就是在「抽」醫療
界的水呢？關注奶粉供應，是否就是「抽」批發及零售界的水呢？關注南
丫島海難及船隻航行安全，是否就是「抽」航運交通界的水呢？

關注任何涉及公眾利益的社會議題，是沒有所謂「獨家專利」的。況
且，若有多點來自不同界別、不同專業的人提意見，正好能起集思廣益、
博納眾長之效，有助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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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美芬

陳方安生昨日在電台自我宣

傳說，其組成的「香港2020」

是要代表工商界的利益。陳方安生解釋，這是因

為商界對政黨有戒心，「為 避免商界有錯覺，

以為今次 工作係按政黨議程去牽頭，所以我決

定重組民間策發會」。陳方安生想得真美，公民

黨和民主黨的大將都在裡面，換一個招牌，就沒

有政黨色彩了嗎？觀其過去煽動民粹主義、煽動

仇商反商的立場，就可以知道其扮代表商界乃另

有所圖。

集見管


